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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145,896.28

万元

,

负债总额

111,905.63

万元

,

净资产

33,990.66

万元

,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491.06

万元

,

净利润

-7,192.86

万元。

(

未经审计

)

3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孙润兰

,

法定

住所为乌鲁木齐市西山东街

409

号

,

主营业务为煤炭经营

,

普通货物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59,237.69

万元

,

负债总额

50,554.20

万元

,

净资产

8,683.48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0,702.04

万元

,

净利润

4,659.20

万元。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54,106.28

万元

,

负债总额

46,110.80

万元

,

净资产

7,995.48

万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4,470.25

万元

,

净利润

3,123.70

元。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4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肖瑞新

,

法定住

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

主营业务为化工石油设备管道的安装

;

设备、阀门、钢瓶

等维护

;

管道、工程机械设备等维修。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3,727.27

万元

,

负债总额

1,705.60

万元

,

净资产

2,021.67

万元

,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6,469.02

万元

,

净利润

197.26

万元。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5,581.79

万元

,

负债总额

3,484.09

万元

,

净资产

2,097.7

万元

,2015

年

1-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980.55

万元

,

净利润

76.03

万元。

(

未经审计

)

5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6

日

,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

法定

住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

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

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资产管理服务。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3,441,412.80

万元

,

负债总额

2,465,355.16

万元

,

净资产

976,057.64

万

元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5,669.58

万元

,

净利润

33,573.91

万元。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3,972,771.79

万元

,

负债总额

2,990,175.46

万元

,

净资产

982,596.33

万

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85,403.15

万元

,

净利润

5,603.25

万元。

(

未经审计

)

6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4

日

,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宋华

,

法定住

所为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准噶尔路

3188

号

,

主营业务为货物运输代理及咨询服务

,

装卸搬运及仓储服务

;

物流

园投资、管理。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2,756.59

万元

,

负债总额

31.53

万元

,

净资产

2,725.06

万元

, 2014

年实

现营业收入

34.44

万元

,

净利润

-274.94

万元。

(

经北京中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图龙分所审计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5,844.97

万元

,

负债总额

3,109.33

万元

,

净资产

2,735.64

万元

,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57.34

万元

,

净利润

19.48

万元。

(

未经审计

)

(

二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

,

持有本公司

5.39%

股权

,

是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公司董事李

良甫先生担任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24.49%

股权

,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蓝天物流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公司之一

,

若本次发行完成

,

蓝天物流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

(

一

)

项所列因与上市公司或

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

,

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

,

或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

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因此

若蓝天物流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仍为本公司的关联人

,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

易。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公司经营稳定

,

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原材料、出售产品、提供劳务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

建筑工程造价

按照国家和乌鲁木齐当地通行的建筑工程定价方法和定额标准核定

,

并且最终由有资质的审价机构审核后

确定

,

确保定价的公允

;

工程设计定价按照行业标准执行。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与关联方的采购行为有利于保证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属公司正常的经

营行为

;

接受关联方劳务属公司正常运营、未来发展和项目建设的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

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

,

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

,

独立经营

,

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

面均独立

,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

一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泰化学及其下属子公司预计

2016

年度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向关联方采购电石、煤、成品油、硫酸、备品

备件等原材料

;

向关联方销售备品备件

;

接受关联方运输、工程等劳务

;

为关联方采购设备、仪表仪器等

;

向关

联方提供信息化运维服务、基础网络线路及设备维修服务、信息化项目实施等产品与服务等均是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

预计交易中涉及工程招投标的

,

目前仅为预估

,

是否交易尚

未确定

,

将最终通过招投标程序后方可确定

,

最终工程劳务金额和定价将根据工程招投标的结果和中标后签

署的工程施工合同确定。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

同时

,

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

、程序性。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对公司

2016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原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作

了预计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

,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

: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

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

平自愿

,

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

,

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五届二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17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出租部分房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自

2014

年

6

月将科技研发中心富裕

部分楼层进行对外出租

,

控股股东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

及其下属公司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租用公司该科技研发中心部分楼层

,

公司

2016

年拟继续出租给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具体情况

如下

: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2016

年继续租用本公司科技研发中心部分楼层

,

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

,

每平米租金

2.2

元

/

天

,2016

年租金不超过

1,000

万元

,

租期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后续租金价格按照市场行情重新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

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中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24.49%

股权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中泰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交易将实行市场定价

,

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

二

)

董事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本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

,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

,

其余董事

全部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相应的关联股

东将回避表决。

(

三

)

其他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同时不需要经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6

日

,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

法定住

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

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

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资产管理服务。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3,441,412.80

万元

,

负债总额

2,465,355.16

万元

,

净资产

976,057.64

万

元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5,669.58

万元

,

净利润

33,573.91

万元。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3,972,771.79

万元

,

负债总额

2,990,175.46

万元

,

净资产

982,596.33

万

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85,403.15

万元

,

净利润

5,603.25

万元。

(

未经审计

)

(

二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泰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且本公司董事长为中泰集团董事长

,

中泰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拟租用科技研发中心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

价

,

每平米租金

2.2

元

/

天

,2016

年度租金不超过

1,000

万元

,

租期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后续租

金价格按照市场行情重新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出租部分房产可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以增加公司经济效益。关联交易遵

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92,304.38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

一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泰化学向关联方继续出租科技研发中心部分富裕楼层是公司正常的运营需要

,

可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经济效益。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

同时

,

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

、程序性。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中泰化学向关联方出租富裕部分科技研发中心楼层可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经济

效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

,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

: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五届二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172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五届三十次董事会、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五届二十

五次监事会、五届二十六次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

,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鉴于此

,

现提

请召开股东大会

,

就本次股东大会之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7

日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7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三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22

日

(

四

)

现场会议地点

: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

五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六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2.0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2.0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价格

2.04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方式

2.0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支付期限

2.06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07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08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2.09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数量

2.1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锁定期安排

2.1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上市地点

2.1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2.13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4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2.15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2.16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2.17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8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19

本次方案及其它相关决议有效期

3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补偿协议》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补充合同》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14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15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16

、审议关于向中泰国际发展

(

香港

)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17

、审议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18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8.1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8.2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8.3

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18.4

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8.5

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8.6

与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19

、审议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会议股权登记日及出席会议对象

(

一

)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22

日。

(

二

)

出席会议对象

:

1

、凡

2015

年

12

月

22

日

(

星期二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日及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30

至下午

7:00

之间。

(

二

)

登记方法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

,

以备查验。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

:

公司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通讯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

邮 编

:830054;

传真号码

:0991-8751690

。

(

四

)

其他事项

:

1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

:

潘玉英

联系电话

:0991-8751690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8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投票代码

:362092,

投票简称均为“中泰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

(2)

整体与分拆表决

;

A

、整体表决

公司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中泰投票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注

:

“总议案”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

19

项议案

,

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B

、分拆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次类推。具体

如下表

: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元）

１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２．０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２．０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价格

２．０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方式

２．０４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支付期限

２．０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０６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２．０８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数量

２．０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锁定期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上市地点

２．１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１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３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 定价依据及发

行价格

２．１４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２．１５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２．１６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７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８

本次方案及其它相关决议有效期

２．１９

３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 《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补充合同》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关于向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１８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８．００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８．０１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８．０２

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８．０３

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８．０４

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８．０５

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８．０６

１９

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９．００

注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五分

钟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

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7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

1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交易价格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4

本次发行股份金购买资产方案———交易方式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支付期限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6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7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8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09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数量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锁定期安排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上市地点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3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4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5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6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7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8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19

本次方案及其它相关决议有效期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3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4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5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6

、审议关于《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7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8

、审议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补偿协议》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9

、审议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0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1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补充认购合同》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2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3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4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5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6

、审议关于向中泰国际发展

(

香港

)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7

、审议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8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8.1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8.2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8.3

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8.4

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8.5

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8.6

与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9

、审议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户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

(

单位

)

签字

(

盖章

):

受托日期

: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173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002092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通讯地址

: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大厦

邮政编码

:830000

联系电话

:0991-3073707

股权变动性质

:

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

二

○

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文章另有所指或加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具有如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泰集团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化学

／

上市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国资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新疆富丽达 新疆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富丽达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泰昌实业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富达担保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蓝天物流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宝伦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九洲恒昌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鑫汇鑫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和聚丰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振坤物流 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万元、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83,722.382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洪欣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650000038003638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59915976-2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

:

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

资产管理服务。

经营期限

:

无固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650104599159762

通讯地址

: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大厦

联系人

:

田静

联系电话

:0991-307370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本次中泰化学增发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

本次中泰化学增发完成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

不考虑配套融资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单位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关系

主营业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粘

胶纤维、纺纱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煤炭经营、普通货物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铁路物流与仓储

新疆中泰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

农业、畜牧业、渔业的投资，农业技术咨询、农副产品加

工，棉纺织品、服装的加工销售，包装物加工，金属制品加

工，货物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控股 货物销售和进出口贸易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

容器、管材制造；塑料制品制作及安装，金属制品防腐，化

工石油设备管道的安装，设备、阀门、钢瓶维护等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

务

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 化工产品销售

新疆中泰华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油气资源的投资与开发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和财务状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从事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

货物与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

资产管理服务。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财务数据见本报告书“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5

年内的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5

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

,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长

期居留权

王洪欣 董事长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陈道强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孙润兰 董事、总会计师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龙远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帕尔哈提·买买提依

明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余小南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刘新春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学斌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瑞宏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韩晶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徐梅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鲍阳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

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已发行股份的

5%

以上的股权。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权益变动决定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泰集团通过中泰化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一步增持其股份

,

进一步稳固控股股东的位置

,

同时利用上

市公司平台对优质资产进行有效整合

,

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

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

,

存在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上述行为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340,503,621

股股份

,

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24.49%

。本次权益变

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增持中泰化学

73,853,446

股

,

增持后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23.43%

。

(

未考虑配套融资

)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关于新疆富丽达

54%

股权转让的协议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

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12

月

11

日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

充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1

、协议当事人

资产购买方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方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

、转让标的

中泰化学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浙江富丽达所持新疆富丽达

43.61%

的股权、 中泰集团所持新疆富丽

达

5%

的股权、泰昌实业所持新疆富丽达

2.94%

的股权、富达担保所持新疆富丽达

2.45%

的股权

(

总计收购新

疆富丽达

54%

的股权

)

。

3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新疆富丽达整体资产净资

产评估值为

341,264.13

万元。

(2)

参考上述评估值

,

经各方友好协商

,

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84,282.63

万元

,

其中

:

中泰集团持有的

新疆富丽达

5.00%

股权交易价格为

17,063.21

万元

;

浙江富丽达持有的新疆富丽达

43.61%

股权交易价格为

148,

825.29

万元

;

泰昌实业持有的新疆富丽达

2.94%

股权交易价格为

10,033.17

万元

;

富达担保持有的新疆富丽达

2.45%

股权交易价格为

8,360.97

万元。

4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由中泰化学向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富达担保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本次协议项下标的新疆富丽达资产的交易价格———暨股份对价总额为

184,282.63

万元

,

则按每股

7.32

元

计算

,

中泰化学向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富达担保

4

名股东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合计约为

251,752,

227

股

,

其中

:

序号 拟新增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交易价格———暨股份对价（万元）

１

中泰集团

２３

，

３１０

，

３９１ １７

，

０６３．２１

２

浙江富丽达

２０３

，

３１３

，

２３４ １４８

，

８２５．２９

３

泰昌实业

１３

，

７０６

，

５１０ １０

，

０３３．１７

４

富达投资

１１

，

４２２

，

０９２ ８

，

３６０．９７

合 计

２５１

，

７５２

，

２２７ １８４

，

２８２．６３

上述发行数量以最终的交易价格确定后予以调整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5

、限售期安排

(1)

中泰集团承诺

: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

本次交易完

成后

6

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

,

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甲方新增股票的锁定期

(

暨限售期

)

自动延长

6

个月。

(2)

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和富达担保承诺

: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予以转让。

(3)

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和富达担保承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中泰化学新增股份因中泰化

学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4)

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和富达担保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

发生减持的

,

则仍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

及甲方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

并在满足本次交易实施的全部下述先决条件后生效

:

(1)

资产出售方根据其各自章程权限经其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2)

中泰化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3)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

,

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

(

二

)

关于蓝天物流

100%

股权转让的协议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协议当事人

资产购买方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方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新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2

、转让标的

中泰化学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泰集团所持蓝天物流

51%

的股权、 世纪宝伦所持蓝天物流

20%

的股

权、九洲恒昌所持蓝天物流

13%

的股权、鑫汇鑫所持蓝天物流

5%

的股权、鑫和聚丰所持蓝天物流

4%

的股权、

刘金国所持蓝天物流

4%

的股权、新疆振坤物流所持蓝天物流

3%

的股权

(

总计收购蓝天物流

100%

的股权

)

。

3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截至评估基准日蓝天物流整体资产净资产评估值为

72,544.156

万元。

(2)

参考上述评估值

,

经各方友好协商

,

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72,544.15

万元

,

其中

:

中泰集团持有的蓝天

物流

51%

股权交易价格为

36,997.52

万元

;

世纪宝伦持有的蓝天物流

20%

股权交易价格为

14,508.83

万元

;

九洲

恒昌持有的蓝天物流

13%

股权交易价格为

9,430.74

万元

;

鑫汇鑫持有的蓝天物流

5%

股权交易价格为

3,627.21

万元

;

鑫和聚丰持有的蓝天物流

4%

股权交易价格为

2,901.77

万元

;

刘金国持有的蓝天物流

4%

股权交易价格为

2,901.77

万元

;

振坤物流持有的蓝天物流

3%

股权交易价格为

2,176.32

万元。

4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由中泰化学向以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交易对价。

本次协议项下标的蓝天物流资产的交易价格———暨股份对价总额为

72,544.15

万元

,

则按每股

7.32

元计

算

,

中泰化学向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

7

名股东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合计为

99,104,030

股

,

其中

:

序号 拟新增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交易价格———暨股份对价（万

元）

１

中泰集团

５０

，

５４３

，

０５５ ３６

，

９９７．５２

２

世纪宝纶

１９

，

８２０

，

８０６ １４

，

５０８．８３

３

九洲恒昌

１２

，

８８３

，

５２４ ９

，

４３０．７４

４

鑫汇鑫

４

，

９５５

，

２０２ ３

，

６２７．２１

５

鑫和聚丰

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 ２

，

９０１．７７

６

刘金国

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 ２

，

９０１．７７

７

振坤物流

２

，

９７３

，

１２１ ２

，

１７６．３２

合 计

９９

，

１０４

，

０３０ ７２

，

５４４．１５

上述发行数量以最终的交易价格确定后予以调整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5

、限售期安排

(1)

中泰集团承诺

: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

本次交易

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

,

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票的锁定期

(

暨限售期

)

自动延长

6

个月。

(2)

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承诺

: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3)

资产出售方承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中泰化学新增股份因中泰化学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4)

中泰集团、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中泰化学新

增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发生减持的

,

则仍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

并在满足本次交易实施的全部下述先决条件后生效

:

(1)

资产出售方根据其各自章程权限经其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2)

中泰化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3)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

,

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中泰集团承诺其认购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中泰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票的锁定期

(

暨限售期

)

自动

延长

6

个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中泰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系新增股份

,

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四、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中泰集团共持有中泰化学

340,503,621

股的股份

,

限售股份情况为

:147,492,000

股

为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

,

限售期限为三十六个月

,

自

2013

年

9

月

17

日至

2016

年

9

月

16

日。

中泰集团所持中泰化学股份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中泰集团本次以其持有新疆富丽达

5%

的股权和蓝天物流

51%

的股权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

,

不

需要支付货币资金。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中泰化学主营业务或者对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对中泰化学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

或中泰化学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

包

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中泰化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泰化学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七、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中泰化学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

,

中泰集团仍为中泰化学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中泰化学的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中泰化学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产生影响

,

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

力

,

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独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股份认购后

,

中泰化学控股股东仍为中泰集团

,

中泰集团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

公司

,

由新疆国资委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

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中泰集团主要

进行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

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

资产管理

服务

,

其下属企业中无从事与中泰化学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企业

,

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下属企业

与中泰化学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经过中泰化学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

本次权益变动对以上关联交易不

造成影响。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中泰化学之间的交易

中泰集团与中泰化学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

1

、

2014

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

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提供劳

务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

１３５

，

９４０．６８ ６０．０５％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助剂等

２７

，

２７３．４０ ３６．３２％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阜康加油站 成品油

１

，

５８８．７９ ７８．１１％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物资

２４８．３８ ０．１０％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６５

，

３１７．３２ ７４．０５％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７

，

１８７．０６ ８．１５％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８

，

７７０．６５ ９．９４％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

３

，

４２３．５２ １．３２％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除尘袋、轴承等

２４１．２５ ２．６２％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信息技术

服务费、工程等

４３．１９ ０．４７％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信息技术

服务费、工程等

８５．４０ ０．９３％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信息技术

服务费、工程等

３３．２６ ０．３６％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技术服 务

费

２２．４９ ０．２４％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费

６．６５ ０．０７％

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费

６．５７ ０．０７％

中泰（哈特隆）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设备

１

，

０７２．７７ １１．６５％

2

、

2015

年

1-6

月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提供劳

务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

４５

，

６８８．４０ ５４．４１％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

５

，

２９３．４６ １４．４２％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硫酸

１１５．９１ ７６．０６％

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阜康加油站 成品油

８３５．７１ １００．００％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

８

，

９１４．８５ ２４．２８％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２７

，

７３５．８８ ２５．０５％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５

，

８０３．２２ ５．２４％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费

１９９．５２ ０．１８％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材料

７２．５０ ０．１２％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设备

２１．９７ ３．４１％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修理费、安装费

等

１

，

９４８．２２ ２．２７％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费

７０．０３ ３３．８５％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服务费

１．２２ ０．５９％

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服务费等

２．０２ ０．９８％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费

１．０２ ０．４９％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费

４．９２ ２．３８％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费等

７６．１６ １００％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

３３７．１９ ０．５７％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１７５．１５ ０．２９％

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 日常用品

７７．１６ １００％

中泰（哈特隆）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设备

６２３．０９ ９６．５９％

(

二

)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1

、

2014

年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1)

公司五届八次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向中泰集团申请

10

亿元财务资助

,

实际发生

4.5

亿元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财务资助余额为

1.5

亿元。

(2)

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

及其下属公司拟租用科技研

发中心部分区域

,

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

,

每平米租金

2.2

元

/

天

,

租期自

2014

年

6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后续租金价格按照市场行情重新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中泰集团及蓝天

物流

(

含其下属公司

)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租赁协议。

2014

年租金收入

509.33

万元。

承租方名称 本年确认的租赁收入（万元）

中泰集团

３３１．７８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５６．８３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４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１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９０．３９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９０．３９

2

、

2015

年

1-6

月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1)

公司五届八次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向中泰集团申请

10

亿元财务资助

,

实际发生

4.5

亿元

,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财务资助余额为

7,150

万元。

(2)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新疆富

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中泰集团受让其控股企业新疆中泰贯喜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

以下简称“中泰贯喜”

)

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5%

的股权

,

报告期股权转

让手续已办理完毕

,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为一致行动人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新疆富丽达仍为中泰化学的控股子

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23)

。

(3)

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2015

年继续租用公司科技研发中心部分楼层

,

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

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

,

每平米租金

2.2

元

/

天

,2015

年度租金不超过

1,200

万元

,

后续租金价格按照市场

行情重新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报告期确认租金收

入

423.32

万元。

二、与中泰化学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不存在与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

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更换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

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前述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前述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浙江富

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协议》。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前述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2015

年

11

月

10

日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前述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签署了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除上述协议之外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

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

在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8

月

3

日期间

,

中泰集团下述人员中存在股票交易的情况如下

:

人员 交易日期 交易类别 成交数量（股） 股票余额（股）

刘新春

２０１５／５／２６

卖出

－３２

，

５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除刘新春外

,

其他各方不存在在上述期间违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中泰集团人员刘新春是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况下做出

,

不构成内幕交易。具体如下

:

刘新春自

2015

年

5

月

26

日卖出股票

32,550

股行为

,

是其个人决定

,

并不知悉本次重组交易

,

其已经出具承

诺如下

:

“本人在卖出中泰化学股票时

,

并不知道有重组事宜

,

也是在其停牌后才知晓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获利

情形。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准确

,

如有虚假陈述

,

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下转B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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